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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體育團體接受機關補助 

辦理採購應注意事項 

 

報告單位：體育署秘書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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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綱要 

 特定體育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之
法源依據 

 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

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

 結語及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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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-國民體育法 
國民體育法第34條規定: 
特定體育團體就其財務及會計事項，不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， 
並應辦理下列事項： 
一、實施內部財務監控制度。 
二、公告年度預算、決算及政府機關補助之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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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-政府採購法 

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: 
特定體育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，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
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，適用本法之規定，
並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。 
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或驗收應於等標期或截止收件
日五日前，或預定驗收日五日前檢送採購預算資料、招標文件
及相關文件，報請補助機關（體育署）派員監辦。 
 受補助對象:特定體育團體 
 受補助金額:超過總採購金額1/2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
             （※100萬元）以上者。 
 適用法規: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等相關規定  
 監督機關:補助機關（※體育署） 

 



採購金額級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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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

政府採購法第4條適用案例討論 

 案例一 

體育署補助款50萬
元、特定體育團體
自籌款50萬元 

 案例二 

體育署補助款110萬
元、特定體育團體
自籌款50萬元 

 

 案例三 

體育署補助款30萬
元、其他政府機關
30萬元、特定體育
團體自籌款50萬元 

 重點提醒 

1.以個別採購案採計 

2.政府機關補助款合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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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

政府採購的核心價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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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公平競爭交易環境 
採購程序公正透明公開 

維護公共利益公平合理不 
得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

用最少的預算取得適當標的 

用合理的預算取得最好標的 

判 利 不 

斷 益 違 

考 採 法 

量 購 及 

適 效 基 

當 益 於 

決 專 公 

定 業 共 

清 確 提 

廉 保 升 

合 採 採 

作 購 購 

伙 如 功 

伴 期 能 

關 如 效 

係 質 率 

補充說明 



政府採購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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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前 
作業 

•採購法
之適用 
認定 

•採購性
質認定 

•採購金
額認定 

•相關核
准作業 

•擬訂招
標文件 
(規格、
資格) 

招標作 
業 

•選擇招標方式及 
決標原則 

•上網公告 

•領標、受理投標 

•處理疑義、異議 

•底價訂定 

開、決 
標作業 

• 開標 

• 審標 

• 評選 

• 減價 

• 決標 

履約、驗 
結作業 

• 廠商交貨、 施工 

• 驗收 

• 不符改善 

• 保固 

• 結案 

異議、申訴 履約爭議調解 

停權異議、申訴(§101~103) 

補充說明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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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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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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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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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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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
時，應受補助機關監督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: 
機關補助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採購，其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
適用本法者，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於辦理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
決標及驗收時，應受補助機關監督。 
 
 受機關監督階段: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。 
 補助機關行使事項:受本署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，依政府採購

法第4條規定辦理採購，本署為該採購案件之上級機關。如有
依政府採購法應報上級機關核定核准同意備查之事項時，由
本署核辦各補助計畫之業務單位執行上級機關核定核准同意
備查及監督等相關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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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透明化原則 

特定體育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，其金額逾10萬元而未
達公告金額者，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。惟仍應本於財務透明
化原則，以公平、公開原則辦理採購。 
 
 
 受補助對象:特定體育團體 
 受補助案件:採購金額超過10萬元，且未達公告金額 
             （※100萬元）之採購案件。 
 適用法規: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等相關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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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

 受本署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本署補
助案件之採購作業，由需求採購之單位
為請購單位，會計單位為監辦單位，參
照「機關主（會）計單位會同監辦採購
辦法」負監辦採購程序之責。 

 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應依政府採購法
及相關子法之規定，辦理採購之招標、
決標、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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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

 辦理採購作業應依「政府採購公告及公
報發行辦法」將招標公告或辦理資格審
查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及公開於
資訊網路，公告之內容修正時亦同。 

 辦理之採購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於
決標後一定期間內，將決標結果之公告
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並以書面通知各
投標廠商。無法決標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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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

 廠商之異議以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為
受理機關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第六章爭議
處理之異議及申訴規定辦理。 

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-準備招標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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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未使用工程會之範本，致錯漏頻生。 
 

（二） 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，例如：數量或數據有誤；前後矛盾；
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。 

（三） 招標文件中之履約條款違反公平合理原則，例如：履約期限過
短；逾期違約金過高。 

（四） 招標文件過簡，例如：未載明終止或解除契約條件、查驗或驗
收條件；未載明依政府採購法令辦理 

（五） 未預為防範問題之發生，例如：履約期限為日曆天者未載明特
定假日是否計入；未規定廠商投保必要之保險。 

（六）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。 

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-規格限制競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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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。 
 

（二）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。 

（三）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
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。 

（四） 型錄須蓋代理廠商之章。 

（五） 型錄須為正本。 

（六） 非屬必要卻限不同組件須由相同廠牌所組成。 

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-開標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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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誤解開標之意義為開價格標。 

（二） 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妥，例如：漏通知上級機關監辦；底
價尚未訂定；無人主持。 

（三） 開標前當場宣布補充規定或變更招標文件內容。 

（四） 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定，例如：議價前未參考該議價廠商
之報價或估價即訂定底價。 

（五）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。 
 

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-審標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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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對於圍標事證缺乏警覺性。 

（二） 誤以為審標結果必須有三家廠商合格方得決標。 

（三） 投標文件審查結果，未通知投標廠商。 

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-決標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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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未依採購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，或
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，.. 
 

（二） 標價偏低，通知廠商提出說明時，未注意該廠商與其他廠商間
是否有異常或不正當之行為，而給予與次低標串通之可乘之機。

（三） 對於廠商自稱報價錯誤之處置失當，例如：廠商只含糊自稱報
價錯誤，機關未探究錯誤之情形是否屬實及是否有採購法第五
十八條之情形，逕不決標予該廠商，予不肖廠商轉手予次低標
獲取利差之機會。 

（四） 議價案未於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訂底價。 

（五） 決標紀錄記載不全。 



23 

結語及建議 

 為避免採購作業發生錯誤，提升採購效
率及品質，以達經費補助之效益，各特
定體育團體負責辦理採購案件人員宜參
加採購專業人員訓練，提升採購專業知
能。 
 



報  告  完  畢  ˙  感  謝  聆  聽 


